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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一部法律草案存在不同意见而人大常委会推迟对其进行审议或者暂时搁置之，是完全正常的。但
《物权法草案》的争论中，不能忘记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
受侵犯。” 
   
    2月25日下午，国内部分民法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法学院研讨“物权法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建设理论”。该研讨会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有关“《物权法》草案违
宪、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质疑的回应。与会者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快推进《物权法》立法进
程。 

    事情要从2005年年中说起。7月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公布了《物权法草案》，以广泛征求意
见。此后各方面就物权法的原则及其具体条文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8月1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通过网络发表一封公开信，题为《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
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作者用一种今天人们已经陌生的话语指责《物权法》草案的基本原则
违背了宪法，“草案废除了宪法和民法通则中调整财产关系的最核心条款‘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
可侵犯’，实质上妄图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和原则取而代之，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他
认为，“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讲平等，就是要把乞丐的要饭棍和少数人的汽车、机器平等保
护，要把普通居民的住房、危旧房和那些高级别墅一样保护，这样形成的，不是劳动的平等，而是资本
的平等，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区别？” 
   
    随后，《物权法草案》的立法进程出现危机。法学界为挽救《物权法》进行了广泛的努力，对巩献
田的意见予以反驳。在去年年末召开的中国民法学年会上，长期致力于物权法制定的学者们联名上书，
要求立法机关排除不必要的干扰，恢复物权法正常的制定进程。 
   
    今年1月中旬，全国人大法工委明确表示，虽已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四审，但由于各方意见不能统
一，《物权法》出台将被推迟。 
   
    法学界仍然没有放弃努力。今年2月17日，中国法学会召集法理学专家及民法学专家，就“物权法与
国有资产的保护问题”召开小范围的研讨会，并将上书中央。随后就是上述人民大学的研讨会。在这个
会议上，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说，宪法已有“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
产的所有权”的明确规定，《物权法(草案)》完全符合宪法精神和改革开放的要求。 
   
    因对一部法律草案存在不同意见而使人大常委会推迟对其进行审议或者暂时搁置之，是完全正常
的。这样的事情，此前也有过。至于巩献田，跟任何公民一样，也有权针对一部法律草案发表个人意
见，哪怕并没有对法律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 
   
    问题是，如何进行批评？通读巩献田的公开信，许多人感到它本不是正常的批评之作。它使用的是
30多年前的那种“大批判”式话语。作者把各种各样可怕的政治大帽子扣在这部法律草案及其起草者头
上。同时它也缺乏逻辑连贯性，比如，巩献田指出《物权法草案》违背了“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
宪法原则。但他也可能忘记了，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了另一项宪法原则：“公民
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真正让人忧虑的是，这封信引起了一些自称代表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知识分子的共鸣。这些人士认
为，物权法的宗旨就是保护富人的财产，而富人的财产是有原罪的，法律不应给予保护。还有一些人对
计划体制下的观念深信不疑，认为私人财产本身就是恶的。巩献田的信表达了这些人的想法。考虑到这
种舆情，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暂时推迟《物权法》立法进程是明智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和法学界必须接受上述看法。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穷人更需要以公正的法律和
执法保护自己卑微的财产。即使为了巩献田所关心的穷人，也必须致力于通过完善法律与执法，平等地
保护一切人的财产。更何况，保障私人财产，也是市场运转的基本制度性要求。 
   
    因此，暂停《物权法》立法，反而要求法学界和政府更为细致地从学术与制度方面考虑如何平等保
障私人财产。一方面，应当承认，目前的《物权法草案》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也即，在个人财产保护方
面不是过头，而是不足。比如，农民对土地的权利的规定仍过于粗疏，法律保障也不够完善。这方面需
要学者提出更细致、也更可操作的条文。另一方面，人大、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分散的法律、
法规，通过更为有效的执法活动，通过制定更合理的政策，有效地保障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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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如目前各地正在强化对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与约束机制。 
   
    这些学术与实践将为未来制定更完善的《物权法》积累有益的智慧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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